
附件2

河北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

艺术表横节目和艺术作品的相关要求

一、 艺术表演节目类别

艺术表演节目分为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， 包括声乐、 器乐、

舞蹈、 戏剧（戏曲）、 朗诵5个类别。 参展学生分为甲、 乙两

个组别： 甲组为非艺术类专业学生（集体项目应不含在读艺术

类专业的学生）， 乙组为艺术类专业学生。

（一）集体项目

1.声乐

合唱：人数不超过40人， 钢琴伴奏、 指挥各1人（应为本

校师生）， 每支合唱队可演唱两首作品（至少 一 首中国作品），

演出时间不超过8分钟。

小合唱或表演唱：人数不超过15人（含伴奏）， 不设指挥，

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
2.器乐

合奏：人数不超过65人，指挥1人（鼓励本校师生担任），

演出时间不超过9分钟， 鼓励演奏中国作品。

小合奏或重奏：人数不超过12人， 不设指挥， 时间不超过

6分钟。

3.舞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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